
 

 

 

行政审批流程图 
 

  

 

 

 

 

 

 

 

 

 

 

 

 

 

 

 

 

 

 

 

备注：仅限乡镇权力范围内的审批事项适用。 

 

 

 

 

 

 

 

 

 

 

 

 

 

 

 

 

 

 

 

受理：  收到申请材料当场或 5 个工作日内完成申请材料的受理工作， 

        材料可当场更正的，允许当场更正 

申请人申请 

到审批单位提出申请 邮寄申请 传真、电子邮件等方式申请 

行政许可直接涉及申请人与他

人之间重大利益关系的，乡镇政

府应告知申请人，利害关系人享

有要求听证的权利；依法要求听

证的，乡镇应当组织听证 

不属于许可范畴或不属

于乡镇职权范围的，不

予受理，出具《不予受

理通知书》。告知申请人

向有关部门申请 

申请材料齐全、符合法

定形式，或者申请人按

照本乡镇的要求提交全

部补正申请材料的，出

具《受理通知书》 

材料不齐全或者不符合

法定形式的，当场或 5

个工作日内返回材料，

发放一次性《补正告知》 

决定依法当场或在受理后

15 日内作出审批或不予审

批的决定。（以传真、电子

邮件申请受理的，自收到原

件起计算） 

申请人提交的申请材料

齐全、符合法定形式，

乡镇政府能够当场作出

决定的，应当当场作出

书面的行政许可决定 

依法应当听证的事项或行政机

关认为需要听证的其他涉及公

共利益的重大行政许可事项，行

政机关应当向社会公告，并举行

听证 

乡镇政府发现行政审批

事项直接关系他人重大

利益的，应告知利害关

系人，申请人和利害关

系人有权进行陈述和申

辩，行政机关应当听取

申请人和利害关系人

的意见 

作出不予行政审批的决定，发《驳回通

知书》，说明理由，并告知依法申请复

议、提起行政诉讼的权利 

作出准予登记的书面决定，发《核准通知书》 

做出具体审批 



 

 

案件来源 

上级交办 有关部门移送 举报、投诉 新闻媒体曝光

光 

巡查发现 

出示执法证，现场检查 

告知法定事项和权利并充分听取当事人意见 

 

填写当场处罚决定书 

 

当  场  送  达 

执      行 

 

备       案 

 

归        档 

 

现场制作笔录 

 

行政处罚流程图 
 

 

 

 

 

 

 

 

 

 

 

 

 

 

 

 

 

 

 

 

 

 

 

 

 

 

 

 

 

 

 

 

 

 

 

 

 
备注：委托执法的处罚权限和流程以委托部门委托权限和规定流程为

准。 



 

 

 

行政裁决流程图 

 

 
 

 

                       

 

 

 

 

 

 

 

 

 

 

 

 

 

 

 

 

 

 

 

 

 

 

 

 

 

 

 

 

 

 

 

备注：林地权属、耕地权属、民间纠纷的处理适用本流程。 

相对人提出裁决申请。 

申报材料：1、当事人的基本情况；2、争

议纠纷的发生时间、地点、范围；3、证据 

审查申报材料，依法受理裁决申请，并告

知相对人。不予受理的，送达不予受理通知，

并告知理由。 

听取申请人、被申请人、第三人意见，调

查取证，拟定裁决决定书，经审核后报分管领

导审定。 

调解成功，依法下

达裁决决定书。 

相对人履行裁决决定书 

向社会公开 

调解不成的或不

愿调解的，向人民法院

提起民事诉讼。 

召集双方进行调解 



 

 

 

行政确认流程图 
 

 

 

 

 

 

 

备注：乡镇可直接出具确认意见的事项适用本流程。 

 

 

 

1、受理责任：依法受理或不予受理，并一

次性告知不予受理理由或需补充提供的相

关材料目录。 

 

审查责任：审查申请书、

及相关证明材料，并进

行调查。 

对符合条件的，在申请书上签

署办理意见，现场予以告之后续办

事事宜。 

决定责任： 

对不符合条件的，解释说明。 

事后监管责任：登记并留存申请书复印件。 



 

 

  行政给付流程图 

 
 

申请人提出申请，包括申请事实、理由、证据等。 

 

 

 

 

 

承办单位或科室依法受理给付申请，并告知申请人。 

不予受理的送达不予受理通知，并告知理由。 

 

 

 

 

承办部门或所站调查取证，拟定给付意见， 

经部门或所站负责人审核后报行政负责人审定。 

 

 

 

 

行政负责人审定后，报县级相关职能部门批准。 

 

 

 

 

按县级相关职能部门审批意见给付。 

不予给付的，告知申请人理由并告知其相关权利。 

 

 

 

 

备注：民政救助类、法律援助类行政给付事项适用本流程。 

资料存档 



 

 

 

行政监督流程图 

 

 

现场检查，调查取证 

根据监督检查结果做出相应的处理决定或申请上级行

业主管部门作出处理 

对处理结果进行通报、公示 

将相关资料整理归档 

根据工作安排，制定监督检查计划 


